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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立科技 股票代码 0022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奇 包莉清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电话 0571-86695638 0571-86695649 

电子信箱 fanqi@dali-tech.com baoliqing@dali-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7,049,057.20 153,805,918.76 6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516,776.30 20,774,224.88 1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378,339.12 13,369,039.26 2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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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313,174.94 -24,089,765.62 1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5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5 1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2.07% 3.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01,364,336.70 1,453,611,412.95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3,643,779.57 1,038,887,003.25 4.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庞惠民 境内自然人 29.10% 133,465,904 100,099,428 质押 107,099,997 

章佳欢 境内自然人 2.22% 10,205,000 10,205,000  3,800,000 

航天科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7,079,600    

中国中投－杭

州银行－金中

投大立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 6,198,04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国家安

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4,37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3,781,948    

郭坚强 境内自然人 0.80% 3,669,900    

中国银行－嘉

实增长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4% 3,392,333    

陈红强 境内自然人 0.67% 3,075,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中投－杭州银行－金中投大立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2015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 7260 万元（万份）,其中优先级 3630

万元万份，进取级 3630 万份，庞惠民先生持有该计划进取级 150 万元（万份）；庞惠民先

生已完成以自有资金置换金中投大立 1 号优先级份额，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公司股东郭坚强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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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票 1,293,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76,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669,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技术让客户放心，服务让用户满意”的经营理念，坚持既定的发展

战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拓展市场、强化研发创新，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公司业务总

体平稳发展。本报告期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04.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324.32万元，同比增加

60.62%；营业利润6,523.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335.59万元，同比增加198.1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51.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774.26万元，同比增长181.6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37.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00.93万元，

同比增长291.79%。  

2019上半年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

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军品订单持续恢复，新完成科研定型相关军品型号，如期

实现批量交付；前期已定型相关军品型号，批产任务恢复，实现批量交付。同时，公司民品

订单也保持了同步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严格执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

决议，积极开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全力加快创新步伐和团队建设，有力提升了公司的品牌

影响力，保持了公司较为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1、加大技术研发，推进产品升级 

红外热像仪在军用、民用市场的具备较为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但目前相对高昂的价格

限制其市场的普及和应用。在需求和技术推动的双重牵引下，红外热像仪技术主要围绕提高

产品性价比、小型化、提供更高集成度产品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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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和新品开发。报告期研发投入3,623.71万元，占公司营

业收入的14.67%，较上年同期增加1,346.21万元，增长59.11%。在研发项目的持续投入，将

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核心器件领域，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十三五”“核高基”（军口）重大专项项目进展

顺利，2019年7月，公司获得了中央财政下达的核高基重大专项资金，金额为 700.00万。2018

年10月，公司在中国国际安防展上率先发布业内首款200万像素工业级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

器，是目前国内最大面阵的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预警侦察、

态势感知等领域，芯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已领先国际知名供应商法国ULIS公司同类产

品。2018年12月，公司获批承担某两型装备换装自产红外探测器任务，为推进装备自主可控

迈出了坚实一步。公司的宇航级抗辐照探测器产品也已成功应用于某系列导航卫星等重点工

程，实现在轨稳定工作。公司的晶圆级封装探测器研发取得重要进展，现正不断改进工艺，

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封装成本，为热像仪进入消费级应用提供可能。 

在民用产品领域，公司继续巩固电力、石化等传统领域的行业地位，优化产品结构和成

本，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性价比，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深挖市场需求不断加大新行业的

应用拓展，重点投入自动驾驶、个人消费、巡检机器人等新兴应用领域的产品开发。自动驾

驶领域，公司利用在车载夜视领域的多年积累，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低成本视觉感知方案，

为端到端的自动驾驶规模化应用提供可能；个人消费领域，公司结合旅游消费时尚，积极推

广手持单目热像仪，为户外旅游提供安全保障；巡检机器人领域，结合坚强智能电网需求和

变电站无人化值守的趋势，整合在红外测温、光电惯导及图像识别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和研发

投入，目前已开发多款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机器人产品。 

在军用产品领域，随着军改的落地，公司前期多型已定型军品型号生产任务全面恢复，

实现批量交付；多个型号研制任务进展顺利，如期进入批产阶段。公司利用自产核心器件的

优势，不断拓展军兵种应用，军品应用已涵盖夜视侦察、火控瞄准及光电对抗等多领域，拓

展了光电惯导领域，并成功推进对已定型装备的核心器件国产化替代相关任务。2019年公司

持续加大军品科研投入力度，保持军品科研项目增长。2019年3月，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两份军

品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8305万元、4466万元人民币；2019年7月，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

构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某院某

厂某型红外夜瞄项目中标人。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公司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和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相结

合，使各方共同关注和分享公司的发展。同时，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依

托现有研发中心，加强与国内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业间的合作，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创新研

发模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全力抓好自主项目创新，以利于优化产品结构，

增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继续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绩效考核有效性，提升薪酬福利竞争力，建

立完善的培训机制，加大管理人员和员工培训的投入。通过与外部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

保证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能够得以保障，大力招聘行业优秀人才加盟，

为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相匹配的的人才储备，确保公司进入良性发展循环。 

3、加大市场开发和营销网络建设 

通过参加国内外多行业展会，不断拓宽行业应用，并为新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构建

多层次营销网络，开通网商渠道，积极推广车载夜视、个人消费热像仪、巡检机器人等新产

品。公司持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和覆盖网络，为用户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公司不断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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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经营管理策略，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发挥公司产品在技术、性能、质量和成本等方面的

优势，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公司着力提高品牌的市

场知名度和用户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传统应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4、产业化基地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二期厂房建设进展顺利，虽然前期因建设环境变化和规划调整等情况的

影响导致进度较计划延迟，公司努力克服各方面困难，现已进入全面装修阶段。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变更会计政策。 

2、财政部于 2019 年 0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要求编制执行。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

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9,814,323.65 应收票据 66,629,906.90 

应收账款 403,184,416.7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6,713,023.35 应付票据 79,109.00 

应付账款 106,633,914.35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